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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安 市 民 政 局 
中 共 泰 安 市 委 宣 传 部 
中共泰安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
泰 安 市 公 安 局 
泰 安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
泰 安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
泰 安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
泰 安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
泰 安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泰 安 市 林 业 局 
 

泰民函〔2021〕1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2021 年泰安市清明节期间祭扫 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、党委宣传部（文明办）、党委网信办、

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卫生健康局、退役军人局、应急局、市

场监管局、林业局，各功能区相关职能部门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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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《2021 年泰安市清明节期间祭扫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 
 

泰安市民政局 
中共泰安市委 

宣传部 

中共泰安市委网络安全 

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

泰安市公安局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 
泰安市卫生健康 

委员会 

泰安市退役军人 

事务局 
泰安市应急管理局 

泰安市市场监督 

管理局 

  

泰安市林业局 

2021 年 3 月 19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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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泰安市清明节期间祭扫 
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、市工作要

求，扎实做好2021年清明节期间群众祭扫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，

根据省民政厅等 11 部门《关于做好 2021 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

通知》（鲁民〔2021〕22 号）要求，倡导绿色文明祭祀新风尚，

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

安全发展理念，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殡葬工

作、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部署，积极倡导绿色环保

文明祭祀方式，强化殡葬行风建设，不断提升殡葬服务质量，

努力实现文明祭扫、平安清明的工作目标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高标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

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市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，研究

制定清明节祭扫工作方案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一是科学引导

错峰祭扫。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要提前完成祭扫接待

准备工作，延长祭扫服务周期，集中提供祭扫服务时间为 3 月

25日到 4月 11日，并利用新闻媒体和公益短信等方式对外发布，

引导祭扫群众削峰、错时、限流祭扫，减少清明祭扫高峰期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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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人数；对规模较大的殡仪馆、公墓和骨灰堂，要在 4 月 3 日

至 5 日祭扫高峰期实行预约祭扫。二是积极倡导文明祭扫。大

力提倡网络祭祀、代为祭祀、居家祭祀，引导群众减少实地祭

扫活动。市民政局联合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网信办，委托泰安市

广播电视台在泰山网开通网络祭扫平台，鼓励市民通过网站和

手机平台祭扫，对亲人寄语留言。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管

理机构也要加强祭扫服务网络平台建设，通过网站、移动客户

端、微信公众号等祭扫渠道，为群众提供免费网上祭扫服务。

群众可向公墓提出申请，由公墓工作人员通过擦拭墓碑、敬献

鲜花等方式代为祭扫。现场祭扫方面，将实行预约祭扫，分时

段合理控制实地祭扫人数，有效引导群众错峰祭扫，及时疏散

聚集人群。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特别是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遇

到的困难，保留电话预约、线下服务等传统模式，设立绿色便

捷通道，保障特殊群体祭扫需求。三是严格落实防控措施。各

殡葬服务机构要加大祭扫场所消毒清洁力度，做好入园祭扫人

群体温检测、健康码查验、口罩佩戴等防控工作，做好员工健

康监测，确保机构、人员安全。四是完善应急处置预案。各殡

葬服务机构要修订完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，加强员工培训

和应急处置演练。结合实际合理设置临时隔离场所，配备口罩、

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资。 

（二）竭力保障群众祭扫安全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

彻落实省、市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决策部署，强化安全防范

意识，落实保障措施，确保祭扫工作安全平稳有序。一是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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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隐患排查。各殡葬服务机构要加强风险研判与预防，会同

相关部门开展殡葬服务机构安全隐患排查行动，对殡葬重点场

所、关键服务环节、重要设备用品进行“三个必查”，制定整改

任务清单，明确整改时限，于 3 月 25 日前完成排查整治任务，

督促各项整改落实，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。二是全力做好防

火工作。各殡葬服务机构要加强防火巡逻和消防演练，严格野

外祭扫用火管理，积极创建“无烟陵园”，公墓祭扫场地严禁点

燃香烛、焚烧纸钱、燃放鞭炮。开展“鲜花换纸钱”、“丝带寄哀

思”、“时空信箱”等活动，从根本上解决火源进墓区问题。各县

市区和功能区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农村公益性墓地及历史

埋葬点的火灾隐患排查，督导乡镇（街道）在重要时期加大巡

查力度，重点时段安排专人看守集中安葬点。压实乡镇（街道）

及村（居）责任，严防火灾事故发生。三是完善应急保障程序。

各级民政部门要指导规模较大的公墓、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

制定应急保障预案，组织开展祭扫保障演练，熟悉祭扫服务接

待、人员车辆疏导、应急服务保障等流程，强化应急处置能力。

逐一明确关键岗位、重点时段和重要场所的安全管控责任。要

加强部门沟通配合，做好祭扫场所及周边范围的人员分流、交

通疏导、祭祀用品管理等工作。各级党委宣传部（文明办）积

极组织“泰安小美”志愿者开展清明祭扫志愿服务活动，协助维

持现场秩序、文明祭扫宣传，为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

供帮助。做好清明祭扫相应医疗救护相关工作，有条件的地方

可在大型公墓、骨灰堂、殡仪馆设置临时医疗救护点，为祭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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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提供医疗服务。遇到重大情况，各地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

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报告。 

（三）持续推进殡葬移风易俗。清明期间，各县市区和功

能区要抓住群众对殡葬工作关注度高的有利时机，强化移风易

俗宣传。一是加强绿色祭扫宣传。引导群众自觉增强安全防范

意识，树牢文明绿色祭扫观念，自觉破除焚烧香烛纸钱、燃放

烟花爆竹等陈规陋习，倡导以献一束鲜花、种下一棵绿树、擦

拭一次墓碑以及网上缅怀等无烟祭扫方式，把祭奠先人的良好

愿望用更加环保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，不断丰富个人精神文化

内涵，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。严格遵守防火有关规定，严

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，共同守护绿水青山，留住蓝天白云，擦

亮“全国文明城市”这张最美的城市名片。二是传承清明传统文

化。各县市区和功能区要深入挖掘清明节传统文化内涵，广泛

开展清明节传统文化宣传活动。通过经典诵读、网络征文、书

写文章等形式，传承家风家训和孝道理念，使清明节真正成为

缅怀先辈、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，不断增强文化自信。积极开

展“弘扬文明祭扫新风尚·倡导绿色安全过清明”主题宣传活动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健全组织机构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

充分认识做好清明节安全祭扫工作的重要性，坚持底线思维和

风险意识，将今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纳入各级疫情防控和维护社

会稳定工作大局，建立健全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部门协作、

社会参与”祭扫工作机制。清明节期间，成立全市清明节安全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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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市民政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，相关单位

分工负责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。在市民政

局设立清明节工作办公室，清明节法定假日期间（4 月 3 日至 5

日）安排专人值班，统筹协调全市清明节祭扫工作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功能区要积极主动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汇报，成立工作领

导小组，加大统筹协调力度，及时协调解决问题。祭扫人数较

多的公墓、骨灰堂和殡仪馆等祭扫现场，要有工作小组成员现

场指导，确保祭扫工作安全有序。 

（二）强化部门联动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，

加强协调配合，凝聚工作合力。民政部门加强统筹协调、信息

发布、值班值守和监测预警。宣传部（文明办）、网信等部门、

单位要协调电视台、广播电台、网络、报刊等媒体，报道清明

祭扫工作安排和便民服务信息，引导群众错峰出行、文明祭扫；

加强舆情监测与研判，协助指导突发舆情处置工作，及时回应

媒体和社会关切。林业部门负责森林火险火情监测预警、火灾

预防工作，指导乡镇开展防火巡护、火源管理、宣传教育等工

作，减少野外祭祀引发火灾风险。公安部门要加强对通往祭扫

场所主要道路及周边交通秩序的管理，保障道路顺畅；加大社

会面巡防警力投入，开展公共场所焚烧冥纸冥币专项治理行动，

及时协调处置重大突发事件。交通运输部门指导城市公交企业，

加大途经祭扫场所公交线路的运力保障。应急、公安、林业主

管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。民政、市场监管

部门要加强殡葬市场监管，严肃查处超标准收费、强制捆绑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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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等现象。卫健部门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并协调在大规模

祭扫场所设立医疗保障点。退役军人部门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

和烈士祭扫工作。各部门在清明节期间的特色亮点做法和照片

资料，及时报市民政局汇总上报。 

（三）强化统筹调度。各县市区和功能区要高度重视清明

祭祀服务保障工作，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相关负责同志要

深入一线督导，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。加强与网信

部门沟通联络，密切关注清明祭扫社会舆情，及时客观回应社

会关切。根据省民政厅统一部署和今年疫情防控特殊情况，在

清明节法定假日期间执行清明节祭扫情况日报制度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和功能区民政部门要在 3月 25日前将清明节祭扫工作方案、

成立领导小组和清明节安全祭扫工作部署安排报送市民政局，

在 4 月 3 日至 5 日每日 14：00 前上报《2021 年清明节祭扫情况

日报表》（见附件）。3 月 25 日至 4 月 5 日期间，每个县市区

和功能区至少在各大媒体刊登两篇清明节祭扫工作中的特色做

法，有关工作照片和视频资料等，于 4 月 11 日前随清明节祭扫

工作总结一并上报市民政局。 

 

附件：1.全市清明节安全祭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2.2021 年清明节祭扫情况日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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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全市清明节安全祭扫工作领导小组 
成  员  名  单 

 

组  长：刘兆泉  泰安市民政局局长 

成  员：王晓义  泰安市新闻中心主任 

孟庆军  泰安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

鄂宏超  泰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、 

交通警察支队政委 

赵丽东  泰安市民政局副局长 

杨福民 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牛启富 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

聂圣江  泰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、 

三级调研员 

乔田海  泰安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 

王自坦  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张德涛  泰安市林业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，具体负责清明节期间安全

祭扫日常工作，赵丽东同志任办公室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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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2021 年清明节祭扫情况日报表 
 

单位：          民政局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开放的殡葬服务 

机构数量 

未开放的殡葬 

服务机构数量 

网络祭扫 

平台数量 
当日现场祭扫 

群众总数 

当日网络 

祭扫人次 
车辆 

总数 

工作人员

总数 

有无其他突

发安全事件 
其他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市民政局清明节工作办公室联系电话：0538—6991236，邮箱：tamzshswk@ta.shandon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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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 

泰安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9 日印发 

共印 30 份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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